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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时期，生态环境的价值尤为凸显，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力度空前提

升，但其犯罪仍表现出高发态势。我国以行政管理为主导、民事公益诉讼和刑法打击为一体的传统环境

保护和治理措施的体制机制表现出效能不足，尤其是环境刑事治理领域偏重“以刑代治、刑而不治”，

企图倚重刑罚的威慑力来对生态环境类犯罪造成高压态势，使相关企业“不敢再犯”的治理目的已然落

空。本文从企业视角重新检视环境刑事治理的理念、措施和成效，探讨在生态环境犯罪治理领域引入企

业合规这一新的治理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对企业进行事前的“教育规范”和事后的“治病救人”

的治理路径，以期对司法实践有一定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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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high-quality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value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and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re unprecedented, but the crime is still showing a high incidence. 
The traditional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governance measures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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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criminal law strikes have shown 
insufficient effectivenes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criminal governance, which fo-
cuses on “punishment instead of punishment”, attempting to rely on the deterrence of punishment 
to create a high pressure situation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crimes. The governance purpose of 
making relevant enterprises “dare not repeat” has failed.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concept, 
measures and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crimin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s,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introducing corporate compliance as a new governance 
mechanism in the field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crime governa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gov-
ernance path of “education and regulation” for enterprises in advance and “curing diseases and sav-
ing people” after the event, in order to have certain benefits for judici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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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

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更为安全的发展”1。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在社会经济生产环节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巨大，是生

态环境治理领域的重点规范对象。同时企业是一种社会组织体，具有更为强大的社会资源的调配功能，

因而也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应该承担起保护绿水青山的责任与义

务[1]。企业不仅未能为生态环境治理贡献力量，甚至成为了生态环境破坏的主要“元凶”。无论是“隐

匿高发”的轻罪类型生态环境犯罪还是严重的生态环境事故，都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

背道而驰，此种现状亟需改变[2]。 

2. 企业合规与生态环境治理审视 

2.1.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 

所谓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对于那些涉嫌实施犯罪并作出认罪认罚的企业，在其承诺或

者实施有效合规管理体系的前提下，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制度[3]。该制度最早发源于美国 2，法、日等

国加以学习后引入本国作为对企业治理的一种重要模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

企业涉轻罪案件近年来呈现多发趋势 3。在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下，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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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产党员网.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EB/OL]. https://www.12371.cn/2021/05/01/ARTI1619849253797626.shtml, 2024-07-06. 
2明确将合规不起诉制度适用于企业犯罪案件为 1990 年美国司法部颁布的《美国检察官手册》。按照《美国检察官手册》之规定，

检察官在决定是否起诉一家企业或者与之进行认罪协商时，该企业是否承诺和实行有效的合规计划以及在执法调查中是否合作配

合是重要考虑因素。 
3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单位犯罪”和“刑事案由”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累计共检索到 32,720 份文书，说明仍有大量企业犯罪

案件在数以千计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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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市场上表现也更加具有主动性和竞争力，但也开始因合规问题受到挑战和冲击，如中兴通讯案件 4。从

服务市场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为更好的回应企业犯罪治理的需要，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优化营

商环境，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主导下，对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引入我国企业犯罪治理方面开展了积极有

益的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 5。截止 2022 年 8 月，全国检察机关累计办理涉案企业合规案件 3218 件，其

中适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案件 2217 件，对整改合规 830 家企业、1382 人依法做出不起诉决定[4]。此

前，学界也从实体法和程序法等方面对企业刑事合规引入我国作了详细的介绍和充足的讨论，为司法实

践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引。 
2021 年 4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方案》，正式启动第二期企

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将试点范围扩大至北京、浙江等 10 个省(直辖市)。在企业刑事合规视角下，检察

机关作出不起诉的依据不再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对不起诉的条件，而是直接将企业合规作为

无罪处理的依据，企业刑事合规已成为确定刑事责任、是否提起公诉甚至是定罪与量刑的重要根据，具

有了重要的“出罪”功能[5]。 
将企业合规引入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不仅能够回应该领域的刑事治理效能不足，还能提升企业的整体

价值。与此同时，企业合规可推动我国生态环境犯罪治理的理念革新，实现办案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相统一，具有必要性。此外，当下我国企业合规制度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导下积极开展有益

的试点探索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理论界也积极对企业合规在各领域的落地生根进行了充足探讨，至

少在我国需要大力推进企业合规制度这个层面取得了共识，将其引入企业环境犯罪治理并不存在理论、

规范和实践上的梗阻，具有可行性。 

2.2. 生态环境治理实务考证 

张家港市 L 公司、张某甲等人污染环境案是企业刑事合规引入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应用的第一案，取

得了积极的生态环境治理成效，具有典型的借鉴意义 6。在该案中，江苏省张家港市 L 化机有限公司在未

取得生态环境部门环境影响评价的情况下建设酸洗池，并私设暗管，将含有镍、铬等重金属的酸洗废水

排放至生活污水管，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进行办案影响评估，经调查，L 公司系省级

高科技民营企业，年均纳税 400 余万元、企业员工 90 余名、拥有专利 20 余件，部分产品突破国外垄断。

如果公司及其主要经营管理人员被判刑，对国内相关技术领域将造成较大影响。检察机关在审查调查报

告、听取行政机关意见以及综合审查企业书面承诺的基础上，认为 L 公司及张某甲等人虽涉嫌污染环境

罪，但排放污水量较小，尚未造成实质性危害后果，可以进行合规考察监督并参考考察情况依法决定是

否适用不起诉。有鉴于此，检察机关向 L 公司送达《企业刑事合规告知书》，L 公司提交了书面合规承

诺以及行业地位、科研力量、纳税贡献、承担社会责任等证明材料。随后，L 公司聘请律师对合规建设进

行初评，全面排查企业合规风险，制定详细合规计划，L 公司每月向检察机关书面汇报合规计划实施情

况。检察机关委托税务、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部门对合规计划进行专业评估。检察机关组建以生态环

境部门专业人员为组长的评估小组，对 L 公司整改情况及合规建设情况进行评估，经评估合格，通过合

 

 

4新浪网. 《中兴事件始末，比罚单更沉重的反思》[EB/OL].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18-04-18/doc-ifyuwqfa3582878.shtml, 2024-07-06. 
52019 年 2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全国工商联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检察机关与工商联沟通联系机制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最高人

民检察院于 2020 年 3 月启动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在上海、广东、江苏、山东等省份确定了六家基层检察院作为试点单位。

嗣后，我国各地检察机关开始出台相关文件规定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如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于 2020 年 8 月颁布《关

于企业刑事合规协作暂行办法》，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于 2020 年制定《企业犯罪相对不起诉适用办法》，浙江省舟山市岱

山县人民检察院于 2020 年 9 月印发《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办理流程(试行)》，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于 2020 年 12 月印发《关于建立涉

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的意见》。 
6该案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2021 年 06 月 03 日发布的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典型案例中的 01 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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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考察。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当场公开宣告不起诉决定，并依法向生态环

境部门提出对 L 公司给予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苏州市生态环境局根据《水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对

L 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2.3. 实现公益诉讼的效能 

企业合规制度在本案的处理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一是通过合规整改，L 公司逐步建立起完备的生

态环境合规内控的管理体系(见脚注 6)，改变了粗放的发展运营模式，进一步增强了抵御和防控环境刑事

风险的能力，转型走上了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二是有效避免出现“办一案，抓一

人，垮一企业”的局面，服务了经济发展的大局。如果 L 公司及其主要经营管理人员被判刑，也就是实

际上宣告了 L 公司的“死亡”，不仅不利于当地民生就业稳定，还对国内相关技术领域将造成较大影响。

从经济效益角度来看，受损的生态环境法益尚未恢复，又通过刑事打击的措施对社会经济造成了“误伤”，

而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应当与企业发展、社会经济健康稳固之间实现良性互动，此时传统刑事打击手

段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将会遭受质疑。三是检察机关在企业环境合规建设全过程中积极主动发挥主导责任，

从办案影响评估调查、企业合规适用条件等合规前期准备工作到会同有关部门，对涉案企业合规计划及

实施情况进行检查、评估、考察，引导涉案企业实质化合规整改，取得明显成效。同时，检察机关结合企

业合规情况，主动做好刑事行政衔接工作，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防止不起诉后一放

了之，提升司法公信力，也切实发挥了生态环境的修复功效，实现了公益诉讼的效能，体现了办案效果

和生态环境治理的统一。 

3. 当前我国企业环境犯罪治理的整体检视 

3.1. 环境刑事立法缺失严重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入，生态文明建设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经济发展要满足人民对于

美好生活环境需要，但囿于传统经济发展理念和粗放式发展方式的长期影响，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的矛

盾日渐显露，如何实现惩治和预防生态环境犯罪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热点议题。近年来我国

逐渐加强了对企业涉生态环境类犯罪的打击力度，通过刑罚的方式来威慑企业环境犯罪，以实现保护自

然生态环境的目的。虽然我国刑法对于单位犯罪采取的是双罚制，但对于企业而言仅可适用罚金刑，在

实践中通常会在司法机关和企业之间造成博弈行为。企业几乎很少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而总是衡

量罚金这一犯罪成本和所获取的经济利益的大小。因此找到一种能够有效平衡打击生态环境犯罪与保障

企业合法权益、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能切实起到预防企业环境犯罪效果的路径是当

下生态环境治理的的重点。很显然，目前我国刑法关于企业环境犯罪刑罚种类的规定难以满足这一现

实要求。 

3.2. 环境刑事司法于法无据 

为了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理念，切实提高企业生态环境犯罪的治理成效，从刑事司法

层面为生态文明建设赋能，司法机关在实践中自觉或是不自觉地转变了企业生态环境犯罪治理理念，在

我国企业环境犯罪的司法实践中也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在处理企业生态环境犯罪案件的裁判中，补植

复绿、增殖放流、土地复垦等生态环境修复和治理措施大量作为酌定量刑情节适用被判处适用，体现了

恢复性司法理念在企业环境犯罪的直接适用[6]。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之前对涉案企业仅处以罚金刑

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低下的困局，但是考虑到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法明确性原则的要求，哪些措

施能够成为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必须要有刑法上的明文规定，生态修复措施显然不属于刑法中的主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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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刑，而《刑法》第 37 条 7 所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措施中，在“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之后也没有“等”这样的兜底性表述，导致生态修复措施“在适用中难以获得具体法律规定

的支持”，立法和理论层面也提出了“司法于法无据”的正当性质疑。 

3.3. 企业自身环境刑事合规意识薄弱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较短，企业因现代治理理念和能力不足，内部合规控制和外部合法规

范意识薄弱。大量企业的经营理念甚至仍停留在偏重经济效益的粗放式发展上，对中央提出的生态环境

理念和政策不甚了解，对各层级部门的环保治理检查监督应付过关，对生态环境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交

钱了事”，甚至对刑事惩罚“好了伤疤忘了疼”，所面临的环境刑事法律风险仍处高位。这种现状不利于

企业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因为企业一旦涉罪，刑罚对于企业的打击将是十分沉重的，可谓宣告事实上

的“死亡”。同时也凸显了企业环境犯罪治理效能上的不足，生态环境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仍继

续面临着被毁坏的风险。可谓是既没有金山银山，也失去了绿水青山。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理念意识薄

弱束缚了当前我国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发展。 

3.4. 社会盲目追求经济利益 

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体，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应该承担起保护绿水青山的责任和义务。但近

年来隐匿高发的轻罪类型生态环境犯罪和严重的生态环境事故都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

背道而驰。企业自身从追求经济利益角度出发衡量罚金这一犯罪成本和所获取的经济利益二者大小，几

乎很少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层面的问题。而司法机关则关注的是通过罚金数额来体现刑罚治理犯

罪的威慑力，使涉环境犯罪企业和其它潜在的犯罪企业不敢犯。可以发现，单一罚金刑的设置使得生态

环境治理和修复的目的落空，企业极有可能因犯罪成本低而再犯，而司法机关的重拳出击可能直接导致

“办一案，垮一企业”的局面，不仅未能达到生态环境治理和修复的成效，还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

定，也不符合法律经济性的要求。随着高质量绿色发展生态文明观的逐步确立，企业环境犯罪的治理也

应该逐步“生态化”，建立一种能够平衡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并有效预防企业环境犯罪的治理模式已经

迫在眉睫。 

4. 生态环境治理引入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分析 

企业本质是一种社会组织体，企业犯罪也根本不同于自然人犯罪。尤其是生态环境类犯罪，从犯罪

所产生的危害性程度来看，企业犯罪往往造成的社会危害结果要远远大于自然人犯罪。企业生态环境犯

罪所牵涉的社会领域广、社会成员多、经济利益大，对社会的稳定、生态环境利益等法益造成明显的冲

击。因此，对于企业生态环境犯罪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7]，找到一种能够有效平衡打击生态环境犯罪

与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能切实起到预防企业环境犯罪效果的路

径是当下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 

4.1. 立法上借鉴他人经验，进行部分修改，细化规定 

在理论上积极的介绍和讨论国外先进的企业生态环境犯罪治理模式和经验。在立法上，借鉴相关模

式和经验，不仅可以制定有关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专门性规范，对相关企业环境刑事合规进行细化规定，

还可以对有关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法律进行适当的修改和突破[8]。例如通过调整罚金标准，增设行政处

 

 

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7 条：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

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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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提高相应企业的环境违法成本，使企业在衡量犯罪成本和经济利益时更加倾向于遵守环保法规[9]。 

4.2. 司法上推进企业环境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实施 

在司法实践中，选择部分地区或案件类型开展生态修复措施的试点工作，总结经验后逐步推广至全

国，确保改革措施的稳妥推进。加强司法机关与生态环境保护部门之间的协作，共同制定生态修复措施

的实施标准和监督机制，确保生态修复措施得到有效执行。为了激励企业进行刑事合规工作，国家在刑

事处罚上可以给予适当的从宽政策，将企业环境刑事合规作为量刑减免情节[10]。在司法实践中大胆地进

行有益的探索，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生态环境犯罪治理的有效路径成

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在这一背景下，立足我国当下生态环境治理具体实践，适时在生态环境治理

领域开展企业刑事合规治理可以有效应对生态环境犯罪治理效能不足的问题。 

4.3. 企业加大生态环境犯罪预防，建立合规体系 

在生态环境犯罪治理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对于企业而言具有降低环境刑事法律风险预防生态环境犯罪

和涉罪后出罪的两方面积极价值。具体而言，一方面可以通过企业合规对企业进行事前的“教育和规范”，

引导企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使命和义务，采取“正向激励措施”推动企业积极了

解相关的生态环境治理的各项政策法规，尤其是环境刑事政策和刑法规范[11]。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主动

转型发展，建立健全完善的内部风险管控体系，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达到预防企业生态环境犯

罪的效果。二是在法益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指导下，对涉轻罪类生态环境案件的企业“网开一面”，可以

有效避免出现“办一案，抓一人，垮一企业”的局面，服务了经济发展的大局[12]。例如张家港市 L 公司

逐步建立起完备的生态环境合规内控的管理体系(见脚注 6)，改变了粗放的发展运营模式，进一步增强了

抵御和防控环境刑事风险的能力，转型走上了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又可以节约

司法资源，集中力量重点打击严重的生态环境犯罪。这既符合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目标、容易调动企业

的热情与积极性，同时也节约了国家的司法资源，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有效平衡。尽

管一再试图通过企业刑事合规对涉生态环境犯罪企业作非罪化处理，以服务于经济发展大局，但对于企

业出罪仍应秉持审慎的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厘清思路，循序渐进，努力平衡好企业发展、生态效果、

犯罪治理三者的关系[13]。 

4.4. 社会参与企业刑事环境合规治理 

从传统的生态环境“管理”到如今的生态环境“治理”，一字之变，但其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管理”更多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维度，而“治理”则具有更多平等和共治的意味，是社会主体对

生态环境公共事务的有序参与[14]。折射出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新理念：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需要

促进社会参与、激发社会活力，更好吸纳社会力量。企业作为重要的社会主体，具有创造社会财富追求

经济效益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双重属性，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领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力

量。一方面，企业实施的环境犯罪行为对生态环境秩序的破坏最为严重，生态环境保护成为企业在生产

经营过程中必须要妥善处理的问题，只有建立在生态友好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合

规的建设能够帮助企业有效防范环境刑事法律风险[15]。另一方面，我国以行政管理为主导、民事公益诉

讼和刑法打击为一体的传统环境保护和治理措施的体制机制表现出效能不足，尤其是环境刑事治理领域

偏重“以刑代治、刑而不治”，企图倚重刑罚的威慑力来对生态环境类犯罪造成高压态势，使相关企业

“不敢再犯”的治理目的已然落空[16]。 
刑事合规视域下由企业自行构建环境监管制度(包括清洁生产促进制度、污染物减排制度、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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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制度等)的“自我规制”成为“第三代环境治理”的显著特点，企业通过内部制度的构建和实施强化

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责任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最高检发布的第一批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典型案例

“张家港市 L 公司、张某甲等人污染环境案”中(见脚注 6)，刑事合规从完善企业组织管理的“硬实力”

与培养企业绿色发展理念的“软实力”两方面着手，既增强了企业应对环境刑事法律风险的能力，同时

也强化了企业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充实了生态环境治理力量。 

5. 结论 

企业合规与我国企业生态环境犯罪治理的价值理念相契合，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引入企业合规制度，

核心价值在于促使企业在实施犯罪行为后积极主动对所侵害的法益进行恢复，消除社会危害结果，预防

犯罪，实现非罪化企业治理。可以有效应对近年来生态环境犯罪呈现出高发态势，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我国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都对企业生态环境刑事合规进行了积极探索，从理论领域和司法实践的往复来

回中，取得了对企业生态环境刑事合规的许多共识。当前人民群众对(环境)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企业环境犯

罪治理不足之间的矛盾，使得生态环境刑事合规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路径，不仅可以满足民众对于

生态环境法秩序的情感期待，也有利于实现司法的实质正义价值以及“犯罪虽已完成但最终无害”的社

会价值，改善《刑法》保护生态环境法益的功能性疲软现状，完善刑法生态环境治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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